
股票代码:000506� � � �股票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3-049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４

日，本公司（或“中润资源”）收到控股股东金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

份

２５３

，

２２１

，

４３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７．２６％

，以下简称“金安投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金

安投资与中润富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１％

，以

下简称“中润富泰”）签署了《金安投资有限公司与中润富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中润资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金安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１％

）以

５．３５

元

／

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

给中润富泰。 根据相关信息披露规定，本公司就该股份转让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份转让概述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金安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０．０１％

）以协议方式转让给中润富泰，转让价格为

５．３５

元

／

股。 本次股权转让后，中润富泰将

持有本公司

２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２％

；金安投资仍持有本公司

１６０

，

２２１

，

４３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２５％

。 郑峰文先生通过金安投资、惠邦投资持有本公司

２９１

，

５０１

，

４３４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３８％

，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１

、协议签署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

２

、 转让标的： 金安投资所持有的中润资源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中润资源总股本的

１０．０１％

。

３

、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

１

）转让价格：

５．３５

元

／

股，总计

４９

，

７５５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

①

中润富泰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金安投资支付本次股权转

让价款的

５０％

，即

２４

，

８７７．５

万元。

②

中润富泰应于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金安投资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

款其余的

５０％

，即

２４

，

８７７．５

万元。

４

、股份过户及交割

金安投资应在中润富泰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５０％

之日起的

３０

日内，向登记

机关申请办理本协议项下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等手续。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中润富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济南市市中区历阳大街

６

号银丰大厦

１０

层

１－１００３

注册资本

：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１１００００１１７２６３０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

鲁税济字

３７０１０３６８５１０４２０７

号

法定代表人

：

郑强

企业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投资及投资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销

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

矿业资源勘探

；

销售钢材

、

木材

、

建筑材料

、

化工产

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

农业

、

林业科学技术开发

；

酒

店管理

。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主要股东

：

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９０％

，

郑强先生出资比例

１０％

郑强先生持有中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５％

的股份，为中润富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三、转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金安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４２５

号

注册资本

：

１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３７００００２２８００４２９４

税务登记证号码

：

乌地税登字

６５０１５２１６３１３０５８Ｘ

法定代表人

：

郑强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

通过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

服务

。

经营期限

：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主要股东

：

郑峰文先生出资比例

５１％

，

郑强先生出资比例

４９％

四、股份转让完成后股权情况

股份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图如下：

中润富泰的实际控制人为郑强先生，与金安投资的实际控制人郑峰文先生为叔侄关系。

目前，郑强先生担任中润富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同时担任金安投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

根据《收购办法》第八十三条之规定，中润富泰、金安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润富泰将持有中润资源

２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中润资源总股本的

２９．９２％

，为本公司单一第一大股东；金安投资持有中润资源

１６０

，

２２１

，

４３４

股，占中润资源总股

本的

１７．２５％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惠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１３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

股，占中润资源

总股本的

１４．１３％

，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 郑峰文先生通过金安投资、惠邦投资持有中润资源

２９１

，

５０１

，

４３４

股，占中润资源总股本的

３１．３８％

，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五、其他说明

１

、中润富泰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择机通过全面要约或部分要约继续增持中润资源股份。

若今后拟进一步增持或处置已有股份，中润富泰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金安投资不排除未来

１２

个月内，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处置中润资源股份。

六、备查文件

１

、《股权转让协议》；

２

、股份转让方、股份受让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3-042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买入公司

近10%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4

日收到华建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建兴业”

)

关于买入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华建兴业于

2013

年

9

月

4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买入公司股份

119.8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

。

此次股份变动前

,

华建兴业持有公司股份

2,098.80

万股

,

占公司总部本的

9.44%;

本次变动

后

,

华建兴业持有公司股份

2,218.62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98%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

告编号

:2013-043)

。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及相关投资者买卖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3-043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天业通联

股 票 代 码

:002459

信息披露义务人

:

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

86

号

D-256

股份变动性质

:

增加

签署日期

:2013

年

9

月

4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

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持股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

,

但需按有关规定向相关部门备案。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天业通联、公司 指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

、名称

:

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

86

号

D-256

3

、法定代表人

:

赵冬

4

、注册资本

: 5000

万元

5

、公司注册号

: 110111011142247

6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11677432139

7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8

、经营范围

:

投资

;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

;

企业形象策

划。

9

、经营期限

:2008

年

6

月

23

日至

2028

年

6

月

22

日

10

、股东情况

: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100%

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职务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天业通联任职情

况

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赵冬 女 中国 无 无

董事 吴景峰 男 中国 无 无

董事 张细英 女 中国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股份的目的

:

基于对天业通联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天业通联股票

2,098.80

万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9.44%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

、本次增持股份情况

股东 增持日期 增持股份

（

万股

）

增持比例 增持均价

（

元

）

交易方式

华建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９．４ １１９．８２ ０．５４％ ６．０６

大宗交易

2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华建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８．８０ ９．４４％ ２

，

２１８．６２ ９．９８％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6

个月内

,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天业通联

股票的情况如下

:

股东 增持日期 增持股份

（

万股

）

增持比例

（

％

）

增持均价

（

元

）

交易方式

华建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８．２６ １

，

１１１．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６

大宗交易

华建兴业投资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８．３０ ９８７．８０ ４．４４ ６．０６

大宗交易

2013

年

8

月

26

日增持情况详见

2013

年

8

月

27

日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买入公司

5%

股

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3-039)

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一

)(

公告编号

:2013-040)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冬

2013年9月4日

附表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秦皇岛市

股票简称 天业通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

８６

号

Ｄ－２５６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

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０

，

９８８

，

０２３

股 持股比例

：

９．４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

，

１９８

，

２４７

股 变动比例

：

０．５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无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无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无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建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冬

2013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470�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3-028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

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０６４

号文批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

本为

７０

，

０００

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４．２９％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

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公司股东万连步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股份（包括由该部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股东万连步还承诺，上述承诺期满后，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包括由该部分

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也不由公司收购其持有的股份（包括由该部

分股份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承诺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２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

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４．２９％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人。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

（

股

）

备注

１

万连步

１４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４３

，

２８０

，

０００

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万连步直接持有公司

２０．４７％

的股份，万连步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5日

2013年 9月 5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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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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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

2013

年

8

月

20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14

：

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9

月

3

日（星期二）

-2013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4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

至

15: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9

月

3

日下午

15:00

至

2013

年

9

月

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4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万福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2

名，代表股份

67,495,8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32%

。其中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

18

人，代表股份

292,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829%

。

本次会议第二、三、六、七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史万福先生和马红菊女士回

避了表决，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502,86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3.0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张琳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进行了表决，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67,255,12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4%

、

0.36%

、

0.0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1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

2

）、发行数量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

4

）、限售期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

5

）、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

6

）、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67,255,12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4%

、

0.36%

、

0.00%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67,255,12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4%

、

0.36%

、

0.0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合同

>

的议案》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

13,262,16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22%

、

1.78%

、

0.00%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67,255,12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4%

、

0.36%

、

0.00%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锁定业务的议案》

同意

67,255,120

股，反对

240,700

股，弃权

0

股，分别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4%

、

0.36%

、

0.00%

。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张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

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会议备查文件

1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2013-052

债券代码：112163� � � �债券简称：12黑牛01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12黑牛01” 公司债201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下称

"

《会议规则》

"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及债券受

托管理人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授权董事会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召集

"12

黑牛

01"201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已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发出《关于召开

"12

黑牛

01"2013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相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下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发出，

2013

年

9

月

2

日下午

3

点在广州市林和西路

157

号保利中汇广场

A

栋

21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或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370,000

张，占公司本期

债券未清偿总张数的

13.7%

。

本次会议由公司召集，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人委

托代理人出席了会议，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100,000

张，占持有公司债券未清偿总张数的

3.7%

；反对票

270,000

张，占持有公司

债券未清偿总张数的

10%

；弃权票

2,330,000

张，占持有公司债券未清偿总张数的

86.3%

。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债券不足本期有表决权债券总张数的二分之一，不符合《会议规则》第二十九条 ：

"

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同意方

能形成有效决议。

"

的相关规定，故本次会议未能形成有效决议，上述议案未能通过。

针对公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不能形成有效决议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就授权董事会减少

注册资本事项与债券持有人依法沟通和协商。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说明书》、《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2

黑牛

01"

公司债

201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关于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

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及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600556� � � �股票简称：

*

ST北生 编号：临2013-055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投资者说明会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下午

15:00

在北海市北海大道

209-1

号南洋国际大酒店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京云

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中介机构代表、投资者及媒体代表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投资者及媒体代表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具体情况与公司、 重组对方

及中介机构代表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宏观经济及航运行业的影响

由于航运行业进一步低迷，

2013

年第二季度末， 沿海运输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德

勤股份所面临的市场和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了较大不利变化， 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以下为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沿海煤炭综合运价指数走势图：

图

1

：

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6

月沿海煤炭综合运价指数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 沿海煤炭运价在

2012

年

3

、

4

月份达到高峰后进入缓慢下跌趋势，但

在

2012

年

7

、

8

、

9

月份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之后又开始下跌。

2013

年

2

、

3

月份由于受到春节的影

响，运价有所回升，春节过后又进入下跌趋势，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2013

年第二季度末较

2013

年初沿海煤炭运价指数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并且处于持续状态，航运行业的前景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

2013

年

8

月

9

日，

BDI

指数（

Baltic Dry Index

，波罗的海航运指数）收于

1,001

点，周环比下跌

6.0%

，其中

BCI

（

Baltic Capesize Index

，波罗的海海岬型船运价指数）和

BPI

（

Baltic Panamax

Index

，波罗的海巴拿马型船运价指数）分别下跌

7.0%

和

7.1%

，市场持续低迷。 此外，由于大宗

散货的煤炭和铁矿石海运需求放缓，干散货海运需求增速也将进一步放缓，短期内航运市场

运价难以摆脱目前的低迷态势，整个行业将面临较大的压力，致使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

2

）德勤股份受行业影响运价下跌

2013

年第二季度末，沿海干散货运输市场持续低迷，运价下降幅度较大，德勤股份受航

运行业低迷影响，

2013

年第二季度末以来运价大幅下跌。 德勤股份

2012

年至

2013

年

6

月份煤

炭运价走势图如下：

图

2

：德勤股份

2012

年至

2013

年

6

月煤炭运价走势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德勤股份煤炭运价走势图与沿海煤炭综合运价指数图走势一致，

2013

年同期运价与

2012

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跌，

2013

年

1

至

3

月份运价基本平稳，

2013

年第二季

度末运价出现大幅下跌，并且处于持续状态。

虽然德勤股份已在

2013

年第二季度中期观测到了运价指数的持续下跌， 但仍寄希望于

经济形势的回暖及行业低迷状态的扭转。 然而，

2013

年第二季度末，德勤股份发现运价指数

进一步下跌，并且短期内航运行业的低迷态势难以扭转，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

益，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尽管德勤股份持续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成本、提升服务不断开拓新客户、优化经

营模式提升效益等措施努力消除或降低不利影响， 但外部经营环境的持续低迷及进一步不

利变化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造成了较大的不确定性， 并且使得德勤股份难以按照已签订的

《业绩补偿协议》中的相应条款完成承诺利润数。 经与上市公司友好协商，双方一致认为，继

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不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决定终止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

3

）上市公司发展需求

面对德勤股份所处行业的持续低迷及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 公司认为如果继续推进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将对上市公司目前及今后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也不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及其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由于重组方德勤股份所在行业的巨大变化使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很可能无法保证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北生药业

2012

年经审计后净

资产为

-30,071,777.67

元，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2012

年修订）》，如果公司

2013

年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

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给本公司的后续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3-065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9

月

4

日下午在廊坊

市开发区祥云道

81

号荣盛发展大厦

10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6

人，代表股份

1,442,203,375

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62%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3

名，代表股份

1,234,904,

672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93

名，代表

股份

207,298,703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1,529,176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76,31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3%

；弃权

597,8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2%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1,529,176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75,11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2%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荣盛控股

"

）以现金方式认

购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总股数

10%

（含

10%

）的股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2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5

、定价基准日与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6

、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8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9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10

、决议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8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

；弃权

58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55%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总股数

10%

（含

10%

）的股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7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6%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与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总股数

10%

（含

10%

）的股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7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6%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1,529,176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75,11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2%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1,529,176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75,11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2%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荣盛控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超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总股数

10%

（含

10%

）的股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30,110,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反对

75,110

股，

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26%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公司未来三年（

2013-2015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41,529,176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75,110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599,089

股，占参加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2%

。

以上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四日


